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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适应稀土行业发展和税收信息化建设需要，现将稀土企

业等纳入增值税汉字防伪项目管理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有关问题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，停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汉字防伪

项目。 

二、从事稀土产品生产、商贸流通的增值税纳税人（以下简称

“稀土企业”）销售稀土产品或提供稀土应税劳务、服务的，应

当通过升级后的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稀土专用发票；销售非

稀土产品或提供非稀土应税劳务、服务的，不得开具稀土专用发

票。 

（一）本公告所称稀土产品包括稀土矿产品、稀土冶炼分离产品、

稀土金属及合金、稀土产品加工费。《稀土产品目录》详见附件。 

（二）稀土专用发票开具不得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“销售货

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、服务清单”填开功能。稀土专用发票“货

物或应税劳务、服务名称”栏应当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中的

稀土产品目录选择，“单位”栏选择“公斤”或“吨”，“数量”

栏按照折氧化物计量填写。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在发票左上角自

动打印“XT”字样。 

（三）稀土企业销售稀土矿产品、稀土冶炼分离产品、稀土金属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771


